
 

证券代码：832171        证券简称：志晟信息        公告编号：2023-038 

 

河北志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21日，河北志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河北志晟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晟孵化器”）受让刘洪

舟先生及其指定第三方持有的合计 580.00 万股同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同望科技”）股份，受让均价为每股 4 元，股份转让款总金额 2,320.00 万元

人民币，成为同望科技的战略股东。 

为了维护公司的投资权益，确保刘洪舟先生具有承担回购责任的履行能力，

刘洪舟先生将所持同望科技的 320.00 万股股份质押给志晟孵化器，并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完成前述股份质押事项。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监管办法（试行）》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的相

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交易金额 2,320.00 万元人民币，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二、协议相关方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志晟孵化器 

（1）名称：河北志晟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3MA07KNYCX6 

（3）法定代表人：穆志刚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廊坊市广阳区新华路 50 号万达广场 B 座 1-1602、1603、

1605、1606、1607、1608、1609、1610、1611 

（6）经营范围：众创空间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服务；

创业指导服务；企业孵化服务；信息科技、智能化科技的技术推广及市场信息咨

询；办公场地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7）志晟孵化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刘洪舟先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址：广东省珠海市 

身份证号码：1101081963******** 

三、投资标的情况说明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名称：同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32834484E 

3、法定代表人：刘洪舟 

4、注册资本：5,849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五路 19 号 

6、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其外围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计算机

网络系统集成和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投资标的经营及业务情况 

同望科技定位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基于互联网+、IT 架构和大数据等技术

提供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其主营业务包括数字造价、数字基建、数字企业和

数字政府，基于同望 V3 企业架构平台实现零编码配置化开发的技术架构、大集

成应用和大数据信息系统架构，随需应变满足客户成长的管理需求，提供科学系

统的解决方案。客户涵盖交通运输、建筑市政、能源矿冶、行政事业等行业领域。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同望科技 2022 年度财务状况出

具了众环审字（2023）0600036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80,162,484.90 200,198,956.54 

负债总计 110,478,474.60 155,461,242.8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321,054.08 43,173,159.01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45,474,392.58 120,007,358.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79,200.49 21,338,629.94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河北志晟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乙方：刘洪舟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同意受让乙方及乙方指定第三方持有的合计 580万股同望科技股份，

受让均价为每股 4元，股份转让款总金额 2,320 万元人民币，成为同望科技的战

略股东。（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或“本次交易”）。 

2、乙方承诺就本次股份转让之权益提供三年回购保障。 

3、标的股份性质：目标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4、交易方式：乙方同意按本协议的约定将其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290 万股

股份（相当于本协议签署时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4.9581%）转让给甲方，并指定第

三方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其软件”）持有的目标公司 290

万股股份（相当于本协议签署时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4.9581%）转让给甲方，甲方

同意按本协议的约定受让乙方及久其软件持有的目标公司 580万股股份，上述标

的股份及标的股份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权益（包括与标的股份有关的所有权、

利润分配权、表决权等中国法律法规和目标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

切权利和权益）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

的相关规则全部转让给甲方。 

5、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甲方有权向目标公司推荐一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乙方应当支持甲方提名或推荐的人选并依法协助促使该等人员当选。 

6、甲方的股份回购权及权益保障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就回购保证及权益

保证事宜达成如下具体约定： 

（1）甲方在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 36 个月内，可以向乙方提出回购股

份的请求，回购股份请求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乙方在收到回购股份请求之日起

6个月的自动履行期内，由乙方或乙方指定回购主体进行股份回购。特殊情况下，

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可将前述乙方的回购履行期延长 3个月。 

（2）股份回购价格=甲方支付的股份转让款×（1+3%×T÷365）－M。其中，

T 为自甲方实际支付股份转让款之日起至乙方实际支付完毕全部回购款之日止

的连续期间的具体公历日天数，M为上述期间内甲方实际收到的全部分红或现金

收益。为免疑义，前述股份转让款包括甲方受让久其软件所持目标公司股份所支



 

付的股份转让款。 

（3）乙方应在回购自动履行期内将回购款支付至甲方在回购通知中指定的

账户。超过自动履行期仍未付清回购款的，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

以应付未付的回购款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计付。 

（4）回购责任担保 

为了维护甲方投资权益，确保乙方具有承担回购责任的履行能力，乙方及其

关联人应将所持公司的 320万股股份质押给甲方并办理质押登记，用于担保乙方

在本条下对甲方的回购义务。乙方应在甲方与久其软件股份转让完成后的五个工

作日内，申请办理前述股份质押的登记手续并配合提交相应资料。 

7、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另一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

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

息以及律师费）赔偿守约方。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的赔偿金总额应当与因该违约

行为产生的损失相同，上述赔偿包括守约方因履约而应当获得的利益，但该补偿

不得超过协议双方的合理预期。 

（2）如因不可归责于甲方责任的情形下，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交易方

式和价格完成与甲方的股份转让（包括久其软件与甲方的股份转让及乙方与甲方

的股份转让），或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办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的，乙方应当向甲

方承担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款总额 20%的款项作为违约金。 

（3）目标公司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存在包括但不限于财务造假、大额非

合理支出等重大财务不规范行为的，以及目标公司 2021年度和 2022年度存在违

法违规、或其在全国股转系统公开披露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的，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并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相当于甲方支付的股份转让款总额的 20%。如前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

损失的，甲方有权继续向乙方进行追偿。 

五、对外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资金来源 



 

同望科技一直坚持自研自建渠道，通过覆盖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络快速获取识

别用户需求，深度分析行业客户的业务关键场景和核心痛点，在为客户提供数字

化转型理念、路径、解决方案和个性化最佳实践案例实现客户价值的增长，主要

产品线具体包括数字造价、数字基建、数字企业、数字政府、银弹谷业务。2022

年研发支出 34,955,882.53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4.03%，截至 2022 年末，同

望科技拥有专利证书 4 项，软件著作权 307 项（包含子公司）。 

公司与同望科技在业务层面契合度较高，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及协同性。

此次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有利于实现双方在技术、资源、项目等方面的优势互补，

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实力，推动公司在业务、技术领域的布局和开拓，实现双方

互利共赢。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二）对公司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1、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合作有利于拓展公司区域、产品的布局，并将为公司中长期业绩增

长提供动力，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 

2、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事项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

险。公司将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加强对同望科技的内部控制和监督，

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独立

性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同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二）《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河北志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6月 26日 

 


